
链接

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讯（记者/马文章 通讯
员/杨洋） 针对“多合一”场所存在的火灾隐患，
我市将动真格进行整治。日前，记者从市安委会
获悉，从即日起到今年 9 月底前，全市将集中开
展生产、储存、经营、租住村（居）民自建房重大
火灾风险综合治理，电动车“占楼”充电、乱搭广
告牌等 7大类违规行为都将受罚。

据悉，此次行动的整治范围包括具有生产、
储存、经营、租住使用功能之一的村（居）民自建

房及住宿人员 3人及以上的沿街“多合一”商铺。
其中，以具有生产、储存、经营、租住使用功能之
一，且住宿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村（居）民自建房
为重点整治目标。

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全市各生
产储存经营租住自建房业主应当自觉遵守消防法
律法规，对房屋开展一次全面自查自改，消除火灾
隐患。整治期间，各级政府、各有关部门将依法开
展综合治理，对情节严重、拒不整改的，依法严惩。

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讯（记者/任远 通讯员/
谭茜君） 日前，市商粮局督察组赴芦淞区进行
防疫、创文、创卫情况督查。

督查组先后来到株百中心店、平和堂、家乐
福车站路店、西海龙苑农贸市场等地，现场检查
卫生环境、经营秩序、疫情防控措施、文明劝导
等情况，对发现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措施。

记者了解到，该局于 4月初对创建文明城市
整改工作进行部署，制定了工作方案，明确责任
分工。“农贸市场是创文的重点，也是难点，在督
查中，比较常见的问题包括垃圾清扫不及时、周

边乱停乱放、厕所清扫不到位等。”市商粮局相
关负责人介绍，他们对发现的这些问题第一时
间反馈到各区商粮部门，要求迅速落实整改。

市商粮局还发布关于做好近期有关重点工
作的通知，要求严格落实属地责任，充分发挥商
协会的作用，指导督促商场超市、农贸市场、加
油站落实创文、创卫、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；加
大对企业纾困解难的工作力度，深入企业开展
调研，了解疫情对企业发展的影响，积极向上级
部门争取政策、协调相关部门帮助企业解决发
展中的问题。刚刚建好的板房被责令拆除。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记者/刘平 摄

我市综合整治“多合一”场所重大火灾风险

电动车“占楼”充电
乱搭广告牌都将被罚

（一）使用易燃可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
搭建的临时房屋；自建房屋顶、围护结构、房间
隔墙、沿街“多合一”商铺房间隔墙使用易燃可
燃夹芯彩钢板或易燃材料的。

（二）用于生产、储存、经营的自建房及沿街
“多合一”商铺，其居住区域与生产、储存、经营
区域未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实行完全防火
分隔的。

（三）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、电动平衡车
及其蓄电池在自建房室内、沿街“多合一”商铺
公共区域、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或房间
内停放、充电的；自建房室外设置电动自行车集
中停放、充电区域与自建房建筑外窗、安全出口
距离小于 2米的。

（四）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的自建
房、屋顶承重构件和楼板为可燃材料的自建房、
建筑层数为 4 层及以上的自建房，其疏散楼梯少
于 2部，首层安全出口少于 2个的。

（五）自建房、沿街“多合一”商铺外窗、疏散
走道安装防盗网、广告牌、铁栅栏等影响疏散逃
生和灭火救援的。

（六）租住类自建房、沿街“多合一”商铺内
设置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的冷库、设置液氨制冷
剂的冷库，生产、储存、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的
自建房设置居住场所。

（七）违规使用炭火、电取暖器具取暖的，在
房内熏烤腊制品的，违规使用“环保油”作为燃
料的，违规存储使用液化石油气的。

重点治理7类情形的风险隐患问题：

市商粮局：重点督查农贸市场创卫“短板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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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讯（记者/刘
平） “创文在路上”栏目在《株洲日
报》《株洲晚报》同时推出以来，陆续
曝光了城区存在的一系列不文明现
象。4月 26 日，本报记者回访发现，此
前曝光过的不少问题仍未进行整改。

云龙大道边的“双丰”公交车和
“云龙大道西”公交车站，破损的候车
棚顶棚未进行修复。

石峰区清水塘广场，用红色油漆
在地面上涂画的数十个圆圈未进行
清理。

石峰区天桥街、怡心小区等处的
网格员公示栏依旧破损，未进行处置。

石峰区建设北路“清石广场”公
交车站路段，人行道上的破损井盖仍
未更换。

芦淞区泰亨路段，水果店出店经
营的现象不见了，但沿线“太亨路”门
牌仍未纠正。

芦淞区制镜路段，车辆违停占道
现象依旧严重，未见收敛。

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讯（记者/伍靖
雯） 4月 21日，本报记者跟随市城管局
开展暗访督查，在多个街巷社区发现环
卫设施不卫生的问题突出（详见本报 4
月 22 日报道）。对发现未整改到位的问
题，督察组进行了现场交办，整改落实
情况如何？昨天下午记者进行回访。

在天元区牛形山路一处路口，记者
此前暗访督查时看到一字排开的 7个垃
圾桶，如今只剩下 4个，其中有 2个垃圾
桶外观较新，没有污垢等痕迹。顺着路
口往里走不远，看到另一侧的人行道上
放着 3个垃圾桶，但桶内、桶身都有多处
脏污。

在棉纺厂路附近一处刚刚建设的垃
圾分类收集亭前，记者看到摆放着两个
桶身布满污痕的垃圾桶，其中一个垃圾
桶已经破损开裂，可以看到里面的垃圾。

记者来到天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

职工宿舍楼前、后巷的缘善居老年照护
中心附近，此前督查发现脏污、破损的
数个垃圾桶依旧没有处理，有 5 个垃圾
桶已经满溢，臭气扑鼻。在该宿舍楼的 6
栋后巷，此前督查有居民反映的垃圾桶
随意摆放、下水道污水外溢横流等问
题，记者发现也没有进行整改。

泰山路街道城管办主任易伟洪告
诉记者，棉纺厂路所在片区的垃圾桶由
市棉纺厂三产公司购置并负责维护，就
在本周二，他们还前往该公司就该片区
的市容环境卫生问题进行协商督促，但
公司有关负责人称资金压力大，协商效
果不佳。接下来，他们会将这一问题上
报，争取尽早解决问题。

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，目前该局已
要求各区对存在问题的环卫设施进行全
面排查，并将垃圾桶、果皮箱等规范保洁
纳入5月份城市管理重点考评内容。

荷塘交警持续整治
铁东路等地违停

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讯（记者/肖捷 通讯员/管丽） 为着
力解决当前辖区道路停车秩序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荷塘交警
大队持续开展违停整治行动，狠抓城区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。

4月 25日，荷塘交警大队针对群众反映的辖区铁东路周
边路段机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，采取现场查纠、违法抓拍等
方式，及时劝导驾驶人按规定停放车辆。在查处过程中，大队
进行全天候巡逻，采取教育劝阻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的方式，
对违停车辆进行“拉网式”治理，及时制止纠正乱停车辆行
为，做到“发现一辆、处理一辆”。

此次整治活动共查处车辆乱停乱放现象 40余起，拖移车
辆 3辆，警告教育 20余起，查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 5起。下阶
段，荷塘交警大队还会持续针对辖区违停较为突出的钻石
路、白云路、桂花路、合泰路等路段开展违停整治。

此外，为了提高市民的文明意识，荷塘区还发起了“文明
行为随手拍”摄影比赛，即日起至 6月 20日，欢迎市民用手机
或相机拍下身边的文明行为，如遵守公德、爱护公物、尊老爱
幼、孝敬父母、助人为乐等；同时，也鼓励市民发挥社会监督
作用，抓拍身边的不文明行为，如乱闯红灯、随意逆行、随地
吐痰、乱丢垃圾、乱贴乱画、占道经营、车辆乱停乱靠等。此次
摄影比赛，最高奖励 1000元。

夜间抢建彩钢板房
隔天乖乖自行拆除

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讯（记者/刘平 通讯员/易阳）4月 27日
上午，外地男子林某在嵩山路街道综合执法中队治违队员的监
督下，将违规搭建在西环路边的一栋彩钢板房自行拆除。

林某在湘潭等地从事景观石销售。前不久准备将景观石
带到株洲销售，看中了西环路边的一处闲置地。他从当地居民
处租下该地并对地面进行了修整、硬化。

林某在花费数万元购买材料后，4月 25日晚上及 26日凌
晨雇人连夜在硬化的地面上搭建了一栋彩钢板房，占地面积
100余平方米，准备作为办公室和住房。

26日上午，东湖社区城管专干巡查时发现了刚刚建好的
板房，嵩山路街道综合执法中队随即展开调查，认定该板房属
于违法建设，责令林某限期自行拆除。

4 月 26 日，在建设北路人行道上，破损井
盖仍未更换。

株洲日报·掌上株洲记者/刘平 摄

现场交办6天后 垃圾桶脏污依旧

曝光后，城区这些问题至今无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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